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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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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为贯彻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掌握全国监控化学品相关设施的详细情况，加强对监控化学品的管理，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二) 本统计报表制度的实施范围为：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单位以及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加工和消耗单位。调查方法为重点调查。
(三)本报表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单位、车间及化学品的基本标志，以及单位、车间的生产活动情况。本报表制度中的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请见附录（一）。

(四)本报表制度为年报制度。报表的报送时间、受表机关及报送方式，按直接向单位布置本报表的机关的规定执行。各单位必须按规定及时、准确、全面的报送，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

过去活动的年度宣布时, 每一个厂区只需填写一张“化控统010”；每一个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填写一套相关表格，包括“化控统210”和“化控统220”、“化控统310”和“化控统320”；每一个第四类监控化学品填写一张“化控统410”。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时, 每一个厂区填写一张“化控统010”；每一个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填写一套相关表格，包括“化控统210”和“化控统230”、“化控统310”和“化控统330”。

(五)本报表制度的数据收集按地区行政区划进行。所有相关单位，不管其归属，都应首先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办公室申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办公室汇总后，应于每年二月一日前将辖区内全部监控化学品相关单位的年度数据通过指定方式报送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办公室；于每年九月十日前将辖区内的监控化学品相关单位的预计数据通过指定方式报送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办公室。

(六)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数据仅限内部使用，暂不对外发布，也不与其他部门共享。
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期别
	填  报  范   围
	报 送 单 位
	报送日期及方式
	页码

	化控统010
	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
	年报
	辖区内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单位以及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加工和消耗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化武办
	2月1日前

9月10日前
网络报送系统
	3

	化控统210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     车间情况调查表
	年报
	辖区内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和消耗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化武办
	2月1日前

9月10日前
网络报送系统
	5

	化控统220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年报
	辖区内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和消耗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化武办
	2月1日前
网络报送系统
	6

	化控统230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
	年报
	辖区内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和消耗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化武办
	9月10日前
网络报送系统
	7

	化控统310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
	年报
	辖区内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化武办
	2月1日前

9月10日前
网络报送系统
	8

	化控统320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年报
	辖区内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化武办
	2月1日前
网络报送系统
	9

	化控统330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
	年报
	辖区内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化武办
	9月10日前
网络报送系统
	10

	化控统410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年报
	辖区内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化武办
	2月1日前
网络报送系统
	11

	化控统510
	监控化学品月度统计表
	年报
	辖区内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单位以及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加工和消耗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化武办
	2月1日前
网络报送系统
	12


三、调 查 表 式

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010

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39号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禁化武办代码： □□□□□□□

工商营业执照号码：                      

厂区详细名称：

               


                                 
厂区注册英文名称：                                                                           

20  年
	1-1
	厂区名称
	厂区所属集团名称：

	
	
	厂区同时使用的其它名称：

	
	
	厂区名称变更情况：

	1-2
	所有者、公司或经营该厂区的企业的名称
	

	1-3
	设施代表姓名
	

	1-4
	通信号码
	邮政编码： □□□□□□
电话号码：     （区号）－         
传真号码：     （区号）－         

	1-5
	详

细

地

址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 / 地 区         
            


              

区 / 县            
            


              

地址               
            


              

	1-6
	与厂区有关的

保密情况
	1． 厂区附近有无保密单位或军事设施？

   □ 有               □ 无

2． 厂区内有无保密车间或单位？

   □ 有               □ 无

3． 该厂区是否是军事设施或在军事管制区内？

   □ 是               □ 否

	1-7
	隶属关系
	 10 中央   20 省   40 地区   50 县    60 街道、镇、乡  61 街道   62 镇   63 乡

 70 居民、村民委员会   71居民委员会   72村民委员会   80 军队   90 其他      □□

	1-8
	直接主管部门
	

	1-9
	从业人员数
	         人



	续表
1-10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100 内资企业

110   国有企业
120   集体企业
130   股份合作企业
140   联营企业

150   有限责任公司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70   私营企业

190   其他企业
	20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10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220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00 外商投资企业

310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320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330   外资企业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            

	1-11
	厂区内车间

生产情况
	1．生产、使用第一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2．生产、加工、消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3．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4．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5．生产含磷硫氟化学品的第四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1-12
	厂

区

简

介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210

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39号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2-1.1
	车间名称
	

	2-1.2
	车间代码
	

	2-1.3
	车间建筑物号码
	

	2-1.4
	车间建立时间
	                      年           月

	2-1.5
	车间拆除时间
	                      年           月

	2-1.6
	车间生产、加工、消耗的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CAS代码

	
	
	
	

	
	
	
	

	2-1.7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2-1.8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2-1.9
	与化学品

有关的车间

主要活动
	 □ 生产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 加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 消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 车间有固定的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储存设施（如仓库或储罐）   

□ 再包装，分销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相关的研究开发

	2-1.10
	该车间是否多用途
	□ 是    □ 否  （该车间是否有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以外的生产活动）

	2-1.11
	生产特别许可

证书号码及有效期*
	

	2-1.12
	新改扩建批准日期*
	

	2-1.13
	是否已接受国际核查
	□ 是    □ 否     若是，请在右栏中填写核查时间
	      年      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220

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39号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2-2.1
	车间名称
	
	2-2.2
	车间代码
	

	2-2.3
	化学品名称
	
	2-2.4
	化学品CAS代码
	

	2-2.5
	别名/商品名
	       

	2-2.6
	是否车间内生产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2.6.1～2-2.6.2

	
	2-2.6.1
	生产能力（吨/年）
	
	能力计算方法
	□标定  □设计

	
	2-2.6.2
	生产量（吨）*
	                   （折百量）

	2-2.7
	是否车间内加工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2.7.1～2-2.7.2

	
	2-2.7.1
	加工量（吨）*
	                    （折百量）

	
	2-2.7.2
	加工得到的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2-2.8
	是否车间内消耗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2.8.1～2-2.8.2

	
	2-2.8.1
	消耗量（吨）*
	                     （折百量）

	
	2-2.8.2
	消耗得到的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2-2.9
	是否销售或转让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2.9.1～2-2.9.2

	
	2-2.9.1
	销售单位类型
	□其它产业    □贸易商

	
	2-2.9.2
	销售或转让后的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2-2.10
	其它目的
	□ 有    □ 无        若有，请填入右栏
	

	2-2.11
	是否车间内储存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2.11.1

	
	2-2.11.1
	年末储存量（吨）*
	
	含量(%)
	

	2-2.12
	投产时间
	       年       月

	2-2.13
	永久停产时间
	       年       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
表    号：化控统230

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39号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2-3.1
	车间名称
	
	2-3.2
	车间代码
	

	2-3.3
	化学品名称
	
	2-3.4
	化学品CAS代码
	

	2-3.5
	别名/商品名
	       

	2-3.6
	是否车间内生产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3.6.1～2-3.6.3

	
	2-3.6.1
	生产能力（吨/年）
	
	能力计算方法
	□标定  □设计

	
	2-3.6.2
	预计生产量（吨）*
	
	含量(%)
	

	
	2-3.6.3
	计划开、停车时间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2-3.7
	是否车间内加工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3.7.1～2-3.7.3

	
	2-3.7.1
	预计加工量（吨）*
	
	含量(%)
	

	
	2-3.7.2
	加工得到的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2-3.7.3
	计划开、停车时间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2-3.8
	是否车间内消耗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3.8.1～2-3.8.3

	
	2-3.8.1
	预计消耗量（吨）*
	
	含量(%)
	

	
	2-3.8.2
	消耗得到的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2-3.8.3
	计划开、停车时间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2-3.9
	是否销售或转让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3.9.1～2-3.9.2

	
	2-3.9.1
	销售单位类型
	□其它产业    □贸易商

	
	2-3.9.2
	销售或转让后的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2-3.10
	其它目的
	□ 有    □ 无        若有，请填入右栏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310

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39号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3-1.1
	车间名称
	

	3-1.2
	车间代码
	

	3-1.3
	车间建筑物号码
	

	3-1.4
	车间建立时间
	                      年           月

	3-1.5
	车间拆除时间
	                      年           月

	3-1.6
	车间生产的第三类

监控化学品
	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CAS代号

	
	
	
	

	
	
	
	

	
	
	
	

	3-1.7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3-1.8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3-1.9
	生产特别许可

证书号码及有效期
	

	3-1.10
	新改扩建批准日期
	

	3-1.11
	是否已接受国际核查
	□ 是    □ 否  若是，请在右栏中填写接受核查时间
	    年    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320

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39号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3-2.1
	车间名称
	

	3-2.2
	车间代码
	

	3-2.3
	化学品名称
	

	3-2.4
	化学品CAS代码
	

	3-2.5
	别名/商品名

（多名用分号分开）
	

	3-2.6
	生产能力*（吨/年）
	
	能力计算方法
	□ 设计     □ 标定

	3-2.7
	本年产量*（吨）
	               （折百量）

	3-2.8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

生产目的
	  □ 在线消耗（生产后直接消耗，没有分离和储存）

  □ 作为合成的中间物储存和/或现场使用

  □ 向其它产业转让

	3-2.9
	该车间生产的

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3-2.10
	投产时间
	           年       月

	3-2.11
	永久停产时间
	           年       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

表    号：化控统330

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39号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3-3.1
	车间名称
	

	3-3.2
	车间代码
	

	3-3.3
	化学品名称
	

	3-3.4
	化学品CAS代码
	

	3-3.5
	别名/商品名

（多名用分号分开）
	

	3-3.6
	生产能力*（吨/年）
	                   
	能力计算方法
	□标定     □设计

	3-3.7
	预计生产量*（吨）
	
	含量(%)
	

	3-3.8
	第三类化学品

生产目的
	□ 在线消耗（生产后直接消耗，没有分离和储存）

  □ 作为合成的中间物储存和/或现场使用

  □ 向其它产业转让

	3-3.9
	该车间生产的

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410
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39号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4-1
	车间名称
	

	4-2
	车间代码
	

	4-3
	化学品名称
	

	4-4
	化学品CAS代码（如有）
	

	4-5
	别名/商品名
	

	4-6
	该化学品的类型代码
	

	4-7
	该化学品是否含PSF
	□ 是        □ 否

	4-8
	生产能力*（吨/年）
	

	4-9
	本年产量*（吨）
	                      （折百量）

	4-10
	工艺种类
	□连续运转       □间歇运转

	4-11
	车间配置
	□单一用途       □多用途

	4-12
	生产本产品消耗的

主要化工原料
	

	4-13
	产品主要用途
	

	4-14
	生产方法简介
	

	4-15
	投产时间
	        年       月

	4-16
	永久停产时间
	        年       月

	4-17
	生产特别许可

证书号码及有效期**
	

	4-18
	新改扩建批准日期**
	

	4-19
	是否已接受国际核查
	□ 是    □ 否  若是，请在右栏中填写核查时间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监控化学品月度统计表

表    号：化控统510

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39号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5-1
	车间名称
	

	5-2
	化学品名称
	

	5-3
	月份
	产量（加工量/消耗量）
	含量
	折百量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5-4
	合计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四、主要指标解释

1.禁化武办代码：由各级禁化武办给出。每个禁化武办代码只对应一个厂区。

2.厂区：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定义，厂区是指自成一体、具有任何中间行政层级和基础设施（水、电、燃气、仓库、质检、机修等）、置于单一作业管理之下的一个或一个以上车间的总称。厂区可以指法人单位，也可以是法人单位的下属二级单位。
厂区注册英文名称：已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厂区英文名称。如果没有，可不填写。

3.所有者、公司或经营该厂区的企业的名称：有上级公司的填写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名称；本身即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填写法人代表名称。

4.隶属关系：按国家标准《单位隶属关系代码》(GB12404—1997)填写。

10  中央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及其所属机构，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及其所属机构
20  省  包括自治区、直辖市
40
 市、地区
包括自治州、盟、省辖市、直辖市辖区（县）
50  县
 包括地（州、盟）辖市、省辖市辖区、自治县（旗）、旗、县级市
60
 街道、镇、乡


61
 街道


62
 镇


63
 乡


70
 居民、村民委员会


71
 居民委员会


72
 村民委员会

80  军队  为满足监控化学品数据采集的特殊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及集团军办的企业，其隶属关系均归属为军队。

90
 其他


    5.登记注册类型：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填写。详见附录（二）。

6.车间经营者：原则上填写车间主任。

7.生产能力：生产能力计算方法应选择标定能力或设计能力。

  计量单位：以“吨/年”计；量值填写实物量。

8.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量：第二类化学品按实际情况填写本年生产/加工/消耗/储存的实物量，同时需填写含量。这里的“本年”与表头所填年份相同。“储存”是指厂区内年末化学品的储存量。

  计量单位：以“吨”计；

9.最终产品类别码：指该化学品经加工、消耗或销售/转让而达到最终用户后，转化成的产品的类别码(使用附录（三）的产品类别代码)。

10.化学品代码：指该化学品所属的产品类别代码。详见附录（三）。

11.表格采用活页装订。表右下角的实际填表种数，应按本套表中每张表右上角有不同表号的实际填表种数(包括无数据可填，划斜线的表，但不包括规定免填或不填的表)计算，不能按自然表页计算；本厂区共填页数，应按厂区的实际填表页数(不包括封面和说明)计算，并在每张表的右下角顺序编写页码。

五、附 录

（一）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

第一类  可作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A. 有毒化学品：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 
(1)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氟膦酸烷（少
于或等于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酯
例如： 沙林：甲基氟膦酸异丙酯







 (107-44-8)

梭曼：甲基氟膦酸频哪酯 








 (96-64-0)

(2)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氰膦酸烷（少于
或等于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酯
例如： 塔崩：二甲氨基氰膦酸乙酯 







 (77-81-6)

(3)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硫代膦酸烷
基（氢或少于或等于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
烷基）-S-2-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酯
及相应烷基化盐或质子化盐
例如： VX： 甲基硫代膦酸乙基-S-2-二异丙氨基乙酯


     (50782-69-9)

(4) 硫芥气：
2-氯乙基氯甲基硫醚










 (2625-76-5)

芥子气：二（2-氯乙基）硫醚 







     (505-60-2)

二（2-氯乙硫基）甲烷










 (63869-13-6)

倍半芥气：1, 2-二（2-氯乙硫基）乙烷






 (3563-36-8)

1, 3-二（2-氯乙硫基）正丙烷 








 (63905-10-2)

1, 4-二（2-氯乙硫基）正丁烷 








 (142868-93-7)

1, 5-二（2-氯乙硫基）正戊烷








 (142868-94-8)

二（2-氯乙硫基甲基）醚 









 (63918-90-1)

氧芥气：二（2-氯乙硫基乙基）醚 







 (63918-89-8)

(5) 路易氏剂：
路易氏剂1：2-氯乙烯基二氯胂








 (541-25-3)

路易氏剂2：二（2-氯乙烯基）氯胂 






   
 (40334-69-8)

路易氏剂3：三（2-氯乙烯基）胂







 (40334-70-1)

(6) 氮芥气：
HN1：N, N-二（2-氯乙基）乙胺








 (538-07-8)

HN2：N, N-二（2-氯乙基）甲胺








 (51-75-2)

HN3：三（2-氯乙基）胺 









 (555-77-1)

(7) 石房蛤毒素












 (35523-89-8)

(8) 蓖麻毒素 












 (9009-86-3)

B. 前体：
(9)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膦酰二氟
例如： DF：甲基膦酰二氟









 (676-99-3)

(10)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亚膦酸烷基
（氢或少于或等于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
基）-2-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酯及
相应烷基化盐或质子化盐
例如： QL：甲基亚膦酸乙基-2-二异丙氨基乙酯




 (57856-11-8)

(11) 氯沙林：甲基氯膦酸异丙酯








 (1445-76-7)

(12) 氯索曼：甲基氯膦酸频哪酯








 (7040-57-5)

第二类  可作为生产化学武器前体的化学品

A. 有毒化学品：
(1) 胺吸磷：硫代磷酸二乙基-S-2-二乙氨基乙酯





 (78-53-5)

及相应烷基化盐或质子化盐 

(2) PFIB：1,1,3,3,3 - 五氟-2-三氟甲基-1-丙烯 




    
 (382-21-8)

(3) BZ：二苯乙醇酸-3-奎宁环酯(*) 








 (6581-06-2)

B. 前体：
(4) 含有一个磷原子并有一个甲基、乙基或（正或异）丙基
原子团与该磷原子结合的化学品，不包括含更多碳原子的情形，
但附表1所列者除外
例如：甲基膦酰二氯 










 (676-97-1)

甲基膦酸二甲酯 











 (756-79-6)

例外： 地虫磷：二硫代乙基膦酸-S-苯基乙酯 





 (944-22-9)

(5)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膦酰二卤
(6)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膦酸二烷（甲、
乙、正丙或异丙）酯
(7) 三氯化砷 












 (7784-34-1)

(8) 2,2-二苯基-2-羟基乙酸 









  
 (76-93-7)

(9) 奎宁环-3-醇 












 (1619-34-7)

(10)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基-2-氯
及相应质子化盐
(11)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2-醇
及相应质子化盐
例外： 二甲氨基乙醇










 (108-01-0)

及相应质子化盐
二乙氨基乙醇












 (100-37-8)

及相应质子化盐
(12) 烷基（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2-硫醇
及相应质子化盐
(13) 硫二甘醇：二（2-羟乙基）硫醚 






    (111-48-8)

(14) 频哪基醇：3,3-二甲基丁-2-醇







    (464-07-3)

第三类  可作为生产化学武器主要原料的化学品

A. 有毒化学品：
(1) 光气：碳酰二氯 










    (75-44-5)

(2) 氯化氰 













(506-77-4)

(3) 氰化氢












    (74-90-8)

(4) 氯化苦：三氯硝基甲烷









    (76-06-2)

B. 前体：
(5) 磷酰氯












    (10025-87-3)

(6) 三氯化磷 












(7719-12-2)

(7) 五氯化磷












    (10026-13-8)

(8) 亚磷酸三甲酯










        (121-45-9)

(9) 亚磷酸三乙酯 










    (122-52-1)

(10) 亚磷酸二甲酯










    (868-85-9)

(11) 亚磷酸二乙酯 










    (762-04-9)

(12) 一氯化硫 









 
 
    (10025-67-9)

(13) 二氯化硫











    (10545-99-0)

(14) 亚硫酰氯 











    (7719-09-7)

(15) 乙基二乙醇胺









 
    (139-87-7)

(16) 甲基二乙醇胺










    (105-59-9)

(17) 三乙醇胺 











    (102-71-6)

第四类  除炸药和纯碳氢化合物以外的特定有机化学品 

　“特定有机化学品”是指可由其化学名称、结构式（如果已知的话）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辨明的属于除碳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金属碳酸盐以外的所有碳化合物所组成的化合物族类的任何化学品。
（二）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以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为划分对象。其他经济组织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条  本规定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为依据，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第四条  集体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经济组织。
　　第五条  股份合作企业是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第六条  联营企业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
　　第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第八条  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第九条  私营企业是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是指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是指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按《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条  其他企业是指上述第三条至第九条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第十一条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是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第十二条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是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第十三条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第十四条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外经贸部依法批准设立，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25%的，属于内资企业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五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第十六条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第十七条  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由外国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外经贸部依法批准设立，其中外资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25% 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25%的，属于内资企业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九九二年制定的《关于经济类型划分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
	代 码
	企 业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100
     110

     120

     130

     140 

     141

     142

     143

     149

     150 

     151 

     159

     160

     170 

     171

     172

     173

     174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90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

          集体联营企业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其他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三）产品类别代码

	代码
	化学品和有关产品

	511
	烃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2
	醇、酚、酚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3
	羧酸及其脱水物、卤化物、过氧化物和过酸物；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4
	含氮化合物

	515
	有机金属化合物、杂环化合物、核酸及其盐类，以及氨磺酰

	516
	其他有机化学品

	519
	甲醇、尿素、甲醛、甲基叔丁醚、以磺酸中和方式生产的洗涤剂、以某一脂肪酸皂化方式生产的肥皂（即上一版中的512A、514A、516A、516B、554A及554B）

	522
	无机化学单体、氧化物和卤盐

	523
	无机酸的金属盐和过氧化盐

	524
	其他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的有机和无机化合物

	525
	放射性和有关材料

	531
	合成有机着色剂和色淀，及其基础上的制剂

	532
	染色和鞣革剂，以及合成鞣料

	533
	颜料、油漆、清漆和有关材料

	541
	医药产品，第542组所列药物除外

	542
	药物（包括兽医用药）

	551
	香精油、香料和调味香料

	553
	香水、化妆和盥洗用品（肥皂除外）

	554
	肥皂、洗涤和光洁剂

	562
	合成肥料

	571
	原状乙烯聚合物

	572
	原状苯乙烯聚合物

	573
	原状氯烯聚合物或其他卤化氢烯类聚合物

	574
	原状聚缩醛类、其他聚醚和环氧树脂；聚碳酸酯、醇酸树脂、聚烯丙基酯和其他聚脂

	575
	其他原状塑料

	579
	塑料的废料、屑片和边角料

	581
	塑料管材、管道、软管及其配件

	582

583
	板、片、薄膜、箔和条状塑料

	
	任一截面尺寸大于１毫米，成棒状、杆状和异型材状的塑料单丝，无论是否经表面加工，但未经其他加工

	591
	杀虫剂、杀鼠剂、杀真菌剂、除草剂、抗萌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消毒剂和类似产品，以零售形式或包装出现的或作为制剂和制品的（例如经硫处理的捆带、灯心和蜡烛以及捕蝇纸）

	592
	淀粉、菊糖和面筋；类蛋白质；胶质

	593
	炸药和烟火产品

	597
	矿物油和类似品的配制添加剂；用于水力传动的配制液；抗冻制剂和配制除冰液；润滑剂

	598
	杂项化工产品

	5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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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必填项包括禁化武办代码，厂区详细名称，数据年份，1-2，1-3，1-4，1-5，1-7，1-9，1-10，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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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该表适用于生产厂区


2、必填项包括2-1.1，2-1.4，2-1.7，2-1.8，2-1.9，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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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千克）


2、必填项包括2-2.1，2-2.3，2-2.4，2-2.6或2-2.7或2-2.8，2-2.12





说明：1、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千克）


2、必填项包括2-3.1，2-3.3，2-3.4，2-3.6或2-3.7或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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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必填项包括3-1.1，3-1.4，3-1.6，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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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数字精确到个位（吨）


2、必填项包括3-2.1，3-2.3，3-2.4，3-2.6，3-2.7，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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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数字精确到个位（吨）


2、必填项包括3-2.1，3-2.3，3-2.4，3-2.6，3-2.7，3-2.8，3-2.9





说明：1、数字精确到个位（吨）


2、本表适用于生产含PSF化学品的厂区


3、必填项包括4-1，4-3，4-6，4-7，4-8，4-9，4-10，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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